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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44 证券简称：南京聚隆 公告编号：2021-023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购销商品、接受劳务情况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联营企业南京东聚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

东聚”），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聚锋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锋新材”）与

南京奶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包括其下属的

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卫岗乳业”），2020 年度的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1 年度

预计发生关联交易如下： 

（1）购销商品关联交易 

公司与“南京东聚”的采购商品情况表：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及 

决策程序 
2020 年发生额 2021 年度预计 

南京东聚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市场价 561.36 万元 1000 万元 

2020年公司向南京东聚采购阻燃母粒、ABS、溴化聚苯乙烯等产品，共计发

生金额 561.36万元，预计 2021年度发生此项交易金额 1000万元。 

“聚锋新材”与“卫岗乳业”，公司与“南京东聚”的销售商品情况表：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 

内容 

定价方式及 

决策程序 
2020 年发生额 2021 年度预计 

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 113.95 万元 

200 万 泰州卫岗乳品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 32.44 万元 

徐州卫岗乳品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 5.22 万元 

南京东聚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销售产品 市场价 95.23 万元 2000 万 

2020年“聚锋新材”向“卫岗乳业”销售奶箱等产品共计发生额 151.61万



 2 / 7 

元，预计 2021年度发生此项交易金额 200万元。 

2020年公司向“南京东聚”销售聚丙烯、尼龙产品共计发生额 95.23万元，

预计 2021年度发生此项交易金额 2000万元。 

（2）关联租赁情况 

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

类 

定价方式及 

决策程序 
2020 年发生额 2021年度预计 

南京东聚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院

有限公司 
设备 市场价 - 20 万 

2021年公司向“南京东聚”租赁试验设备，预计发生租赁金额 20万元。 

（3）技术服务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及 

决策程序 
2020 年发生额 2021年度预计 

南京东聚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 市场价 - 200万元 

2021年“南京东聚”向公司提供技术服务，预计发生金额 200万元。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本议案审议之日，公司与关联方“南京东聚”的关联交

易金额为 56.42万元，与关联方“卫岗乳业”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4.04万元，该

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担保情况 

为继续支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聚锋新材”（含其子公司南京聚新锋新材料

有限公司）的发展，解决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问题，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刘曙阳先生，实际控制人刘越女士，实际控制人、董事吴劲松先生，为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含其子公司聚新锋）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个人信用连带责任

担保如下： 

关联担保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度 2021年度预计 

刘曙阳、刘越 
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

供个人信用担保 
48900万 不超过 75000 万 

吴劲松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聚锋新材（含 2743万 不超过 7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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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子公司聚新锋）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个人信用担保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本议案审议之日，公司关联人刘曙阳、刘越为公司提供

关联担保的金额为 16,700 万元，吴劲松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金额为 1108

万元，该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南京东聚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京东聚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智达路 6 号智城园区 2 号楼 714-34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1XA3212Q 

法定代表人：秦友山 

住所：南京市江北新区智达路 6 号智城园区 2 号楼 714-34 室 

经营范围：碳纤维复合材料及零件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及其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长刘曙阳先生是“南京东聚”的董事，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南京东聚”为公司关联法人。 

公司持有南京东聚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30%股权，南京东聚碳纤

维复合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可以正常履约。 

2、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白云龙 

住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大道 139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乳制品生产；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食品经

营；餐饮服务；饲料生产；粮食收购；进出口代理；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气象观测服务；气象信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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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物业管理；装卸

搬运；会议及展览服务；家用电器销售；家居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限分支机构经营：动物

饲养；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是公司股东南京奶业（集团）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蔡敬东的女儿蔡静担任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董

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

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泰州卫岗乳品有限公司、徐州卫岗乳品有限公司均系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可以正常履约。 

3、关联自然人介绍 

本次关联担保事项所涉关联自然人为刘曙阳先生、刘越女士、吴劲松先生。

刘曙阳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直接持有公司 5.31%的股份；刘越女士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 14.45%的股份，并通过衡水时昌企业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控制公司 6%的股权；吴劲松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

公司 6.61%的股份。 

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易以自愿、平等、公允的原则进行。采购

原材料的定价，公司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以确保关联方以正常的价格

向公司提供原材料，双方在参考同类原材料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协商定价。产品销

售的定价，公司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销售给关联方。向关联方租赁设备及接受技

术服务，交易的价格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双方协商而定。 

公司关联人刘曙阳先生、刘越女士、吴劲松先生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贷款提供的信用担保，不收取公司任何费用，不涉及定价和交易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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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可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关联

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价格公

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损

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决策程序 

1、公司董事会第四届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

易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蔡敬东先生、刘曙阳先生、吴劲松先生

对该议案的第一项关联交易回避表决，刘曙阳先生、吴劲松先生对该议案的第二

项关联担保回避表决。 

2、公司监事会第四届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

交易是正常的采购和销售行为，预计进行的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也是日常的采

购、销售、租赁和接受技术服务，是为保证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的经营相关活

动，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执行，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也不会对

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2021 年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预计作为被担保方的关联

担保，便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获得银行贷款，关联方为公司担保不收取费用，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日常关联交易时，关

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独立意见和认可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独立意见：我们认真审阅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了解了相关关联交易的背景情

况，公司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是正常的采购和销售行为，预计进行的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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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常关联交易也是日常的采购、销售、租赁和接受技术服务，是为保证生产经

营活动正常进行的经营相关活动，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公司与关联方的

关联交易严格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2021 年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预计作为被担保方的关联担保，便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获得银行贷款，关

联方为公司担保不收取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

认为 2021 年关联交易预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事前认

真审阅，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预计进行的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是生产经营范围内的

正常产品销售行为，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严格

按照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预计进行的 2021 年公司作为被担

保方的关联担保便于公司获得银行贷款，不存在收取担保费用或附加其他担保条

件。关联方为公司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认为

2021 年关联交易预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该事项尚须提交 2020 年度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报告期

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且为实际经营所必须，不存在由于公司与关联方

之间的关联关系而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报告期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

易是公司董事长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个人信用连带责

任担保，符合关联交易决策程序，有助于公司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符合公司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

未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德邦证券、华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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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证券对于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26 日 


